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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探究我國憲法第十三條所保障的宗教自由基

本權的內涵。在我國的現今時空下，宗教自由確實有必要作為憲法

基本權被保障？國家是否可以透過法律，直接規範人民的宗教生活

領域？如果可以，該法律的界限應設在哪裡，才不至於違反憲法上

保護宗教自由的要求？這些也是本文所欲處理的問題。其次，在前

述的基礎上，探討在宗教自由保護下宗教團體的地位；並進而針對九

十四年三月由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審議的「宗教團體法草案」1，作出

相應的分析與檢討，亦即，在該草案中，哪些規定逾越了應有的界

限，進而侵犯了人民或宗教團體的宗教自由；並且，對這些本文認

為不妥之處，嘗試提出可能的改進意見。最後，本文會對整部草案

提出歸納式的意見，包括草案的缺失及修正的方向。 

 
關鍵詞：自我決定、宗教自由、宗教團體、政教分離、宗教中立原則、宗教

團體法草案 

 
 
 
 

                                                   
1 立 法 院 公 報 9 4卷 1 2期 ， 頁 4， 請 參 考 ： h t tp : / / l i s . l y .gov . t w/ t t s cg i / l g i mg? 
 @941200;0004;0004（2005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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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見本評論第八十九期） 

肆、「宗教團體法草案156」的分析與檢討 

宗教團體法草案（以下簡稱本草案）共分七章：總則；寺院、

宮廟、教會；宗教社會團體；宗教基金會；財產；宗教建築物；附

則（共計三十七條）。以下將對草案內容，依各章作詳盡的分析，

但為免篇幅過廣157，將對焦在可能侵犯到宗教團體的宗教自由，

或違反其他宗教自由保障的相關條文。 

一、總 則 

第一條規定 

第一條規定了本草案的立法目的及原則，可以分為兩段，其中

有問題的是前段： 
「為維護信仰宗教自由，協助宗教團體健全發展，特制定本

法。」在立法目的中，所謂的「協助宗教團體健全發展」，就已經

違反了「宗教中立」原則的要求。前面提到，國家固然可以介入人

民的宗教生活領域，積極地促進宗教自由；但是，其前提是，國家

必須能同時顧及所有的宗教信仰與非宗教信仰。 
不過，對於宗教團體的協助，同時也意味著國家在此，並不是

平等地對待所有宗教信仰。首先，姑且不論國家在協助宗教團體的

過程中，是否會因隱藏的價值傾向，而在實際上對各宗教團體產生

不平等的對待（尤其條文中明白規定：「健全」發展，實在讓人懷

                                                   
156 本草案於91年3月20日經行政院第2778會議通過，同年月22日函送立法院（第

5屆）審議。94年再送立法院（第6屆）審議。參閱同註143。 
157 詳細的探討，請參考周敬凡，同註13，頁14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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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國家可以藉此做出多少偏頗的價值判斷），就非宗教信仰者而

言，國家對宗教信仰或宗教團體的協助就意味著，非宗教信仰者無

法接受同等的協助，而且是完全基於宗教上的理由，沒有任何其他

的世俗目的158。其次，國家透過協助宗教團體，直接或間接使團

體成員所受的利益，對因其信仰而不歸屬本草案宗教團體的信仰者

而言，這也因國家不平等的對待，而侵害其宗教信仰自由。 
因此，本草案的立法目的中，其實已顯示國家對宗教信仰的不

中立態度。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為處理宗教事務，得遴選宗教

界代表及學者、專家十五人至三十七人組成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

其中宗教界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二；其遴聘及集會辦法，

由主管機關訂之。」本項規定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為「得」設，且

未規定其職務或權限159。因此，無法在此判斷它是否會影響宗教

團體的宗教自治。 

第三條規定 

第三條有兩項規定，有疑問的是第一項的規定：「依本法完成

登記或設立之宗教團體為宗教法人。」 
依第一項的規定，可以肯定的是：宗教團體並不一定要依本法

完成設立登記；而完成設立登記便取得宗教法人的資格，因此，也

                                                   
158 對此，國家可能持的理由是：宗教團體有利於「公益」，因此必須協助它的

發展。關於這個觀點，本文將在下文中討論。 
159 本草案唯一涉及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的規定，是第30條第2項，對此，請參考

後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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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不登記而沒有法人資格的宗教團體160。先說明的是，由於

宗教自由的保障，並不限於人民或私法人，還包括依其性質適合受

保障的非法人團體。因此，宗教團體是否取得宗教法人的資格，並

不影響它應受到的保障。 
在此，重要的是，完成登記或設立與否，是否會造成宗教團體

處於不平等地位？就此，尚無法瞭解本草案的立場。不過，在其他

法規中，卻已造成這樣的結果。例如：「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前項役男信仰之宗教，其所屬宗教團體，須

經政府登記立案。」及第六條規定：「依前條規定申請服替代役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四、政府登記立案之宗教團體出具之證

明文件。」依此，要申請服替代役的人民（役男），（至少）必須

是特定宗教團體的成員，而該宗教團體必須已經登記。雖然，這樣

的規定，有助於國家在審核時的便利；但是，這樣的便利，卻奠基

在對人民宗教自由以及宗教團體自治的干涉上，而該干涉觸及人民

及宗教團體對其信仰核心的理解，至少也嚴重限制宗教行為的選擇

可能（要不要參與團體？要不要登記？），而國家在此所做的限

制，最直接的利益，竟然只是國家在審核或求證時的便利！因此，

就算本草案不會產生這樣的限制或不平等現象，但與此配合而造成

宗教信仰及團體間不平等的其他法規，便必須修正。 

第四條規定 

第四條規定了宗教團體的種類：「本法所稱宗教團體分為下列

三類：一、寺院、宮廟、教會。二、宗教社會團體。三、宗教基金

會。」本條規定可以說是總和了我國現行宗教法制的規制對象。第

一類受到「監督寺廟條例」的規範（但依「寺廟登記規則」第十三

                                                   
160 另外相關的規定是第35條，請參考後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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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本規則於天主、耶、回及喇嘛之寺廟不適用之。」則排

除了教會的適用）；第二類受到「人民團體法」的規範；第三類則

是依民法規定所設立的財團法人。首先，由於這樣的規定，造成宗

教團體若要依規定登記，便必須在這三種類型中選擇其中之一。也

就是說，國家有意透過這樣的規定，將宗教團體侷限在這三種類型

之中。然而，為了避免國家侵犯宗教團體決定其組織型態的宗教自

治，以及其他類型宗教團體無法依本草案登記的不平等後果，本文

認為：本草案在規定及解釋上，應避免太過詳細而限縮這三款的適

用範圍。當然，也可以在草案中，加上另一概括條款：「四、其他

類型的宗教團體」。 
此外，我國目前一般的寺廟管理制度，大致上可分為三類：管

理人制、管理委員會制、成立財團法人，下設董事會來管理161。

也就是說，同樣是寺廟，可以採取社團法人的管理方式，也可以採

取財團法人的管理方式，其組織形式是具有相當彈性的。如今，本

草案將寺廟獨立成為一種宗教團體的類型，便必須在規定中，注意

寺廟的這種開放性。 

第五條規定 

第五條規定：「在同一行政區內，有同級同類之宗教法人者，

其名稱不得相同。」然而，宗教團體的名稱，涉及宗教團體對信仰

核心的自我理解。因此，即使這樣規定的目的在於，避免信徒或非

信徒的混淆162，但對限制宗教團體名稱的自我決定而言，並不是

                                                   
161 朱永昌，寺廟神壇糾紛案例之分析，載：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

分析，頁741，1997年5月，附錄四。 
162 其他法律的類似規定，例如：商業登記法第28條第1項：「商業在同一直轄市

或 縣 （ 市 ） ， 不 得 使 用 相 同 或 類 似 他 人 已 登 記 之 商 號 名 稱 ， 經 營 同 類 業

務。……」；商標法第23條：「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註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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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足以對抗的理由。更何況，避免混淆的方式並不僅限於名稱的

辨別，透過其他登記內容（例如：團體的發起人、教義內容……

等），都可以作為判別的依據163。 
要強調的是，宗教團體對於名稱的爭議，往往涉及所謂「正

教」、「旁支」等的信仰衝突，國家對此更應避免介入。 

二、宗教團體的類型化 

第二章：寺院、宮廟、教會 

第七條第三項規定，寺院、宮廟、教會（以下簡稱「寺院

等」）的「登記之資格要件……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由於登記

的資格要件，關係到寺院等可否取得法人資格的實質要件，應由本

法自行規定。縱使要授權給行政機關規定，本法也應明確指示其範

圍、內容及目的。因此，此項規定違反了法律保留原則及授權明確

性原則。 
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法人代表之名額超過三人時，其

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

三分之一。」就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164的規定可知，本

草案將管理組織、管理方法及法人代表留給宗教團體決定，這也確

                                                                                                                        
二、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著名商標或標章……」；公司法第18條第1項前段：

「公司名稱，不得與他公司名稱相同。」 
163 此時可能會發生的情況是：某宗教團體選擇與知名宗教團體相同的名稱，並

向外活動（如：募款、招收信徒、開設教義研習課程）。本文認為，此時可

能產生的混淆，國家不必預先介入，而由人民自己判斷及選擇。若涉及其他

法律問題，如詐欺，再依相關法律解決即可。 
164 草案第8條第1項規定了寺院等的章程應記載事項，其中第4款及第5款分別是

關於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法（第4款），法人代表人之名額、職權、產生、解

任方式及任期（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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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了宗教自治。不過，第三項卻是一個違反宗教自治的規定。其規

定或在避免寺院等被家族壟斷，而達到所謂「健全發展」的目的。

但，令人懷疑的是，為什麼一個宗教團體165不能被家族所壟斷

呢？首先，從法條的體系來看：由於本草案並未規制宗教團體的管

理方式及組織，即本草案一開始就容許，寺院等有可能被單一或兩

個人所掌控；如今，卻去限制比較沒有壟斷可能性的情況（三個代

表中有兩個親人），這顯然在判斷上輕重倒置。其次，回到實質上

的問題：宗教團體本就不同於一般人民團體，它並不必然重視成員

間的平等地位，以及團體運作的民主要求，也不需藉由會員大會來

做最高的意思決定機關166。所以，國家沒有必要，也不應介入此

宗教自治事項。如果，其團體內部有這樣要求，甚至產生歧見或分

裂，也不是國家可以干涉的。也就是說，在這裡，無需規定宗教團

體內部的組織與管理方式，更不需限制（法人）代表的資格。 

第三章：宗教社會團體 

第九條第三項規定：「直轄市及縣（市）宗教社會團體由團

體組成者，其發起團體不得少於十個；由個人組成者，其發起人不

得少於三十人。」依這項規定，發起團體或發起人未滿十個或三十

位，該宗教「多數人集合」，並無法成為「宗教社會團體」。由於

是人的集合，亦無法成為寺院等，也無法成為「宗教基金會」；依

                                                   
165 除了此項規定外，對宗教社會團體及宗教基金會而言，也有類似的規定（第

13條第3項後段、第17條第2項後段）；後兩者還多了執行機關（理事或董

事）與監察機關（監事或監察人）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血親、姻親關係的

規定（第13條第5項；第17條第4項）。由於本文認為，不論何種型態的宗教

團體，其宗教自治都應同受保障，因此，原則上，可以相同地適用這裡的討

論。 
166 也有學者基於相同見解，批評現行以人民團體法規制宗教團體，所產生不合

現實的情況。請參考陳新民，同註40，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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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人民團體法第八條第二項：「前項發起人……應有三十人以

上……」，故也無法適用人民團體法的規定，而組成人民團體。究

竟多少人才能組成一個團體，或有討論的空間。在此，由於人民組

成團體，往往有其設立目的，而依目的與性質的不同，其組織大小

（成員人數）也會有所不同。所以，國家不必一開始即嚴格限制。

當然，如果依照前文所述，不能／不願依法取得法人資格的宗教團

體，仍受宗教自由相同的保護。那麼，人數限制便不會有實質上的

影響。 
第十三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理事、監事之名額，

不得少於五人，最多不得超過三十一人，並須為單數；理事相互間

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

一（第三項）。監事名額為理事名額三分之一，任期與理事同（第

四項）。監事相互間或監事與理事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第五項）。」這三項規定，限制宗教團體對內部組

織的自我決定；因此，也侵害了宗教團體的宗教自治。 

第四章：宗教基金會 

第十四條有二項規定：「宗教基金會係指以特定金額之基金

為設立基礎，並以推展宗教相關公益、慈善、教育、醫療及社會福

利事業為目的所組成之團體（第一項）。宗教基金會分全國、直轄

市及縣（市）二類，其基金數額由主管機關定之。但直轄市及縣

（市）類者，不得超過全國類之基金數額（第二項）。」 
先就第一項規定而言，本草案規定，宗教基金會目的在推展

「宗教相關公益、慈善、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事業」。雖然，規

模較大的宗教團體，多會從事此類「公益事業」，且這也符合許多

人民（或國家執政者）的期待；但這並不代表，宗教團體必從事公

益活動，甚至須以此為目的。而宗教基金會，作為人民所選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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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宗教團體類型，更沒有特別以公益事業為其目的的理由。也就是

說，宗教團體（這裡是宗教基金會）若必須以公益為目的，不但限

縮宗教基金會的成立可能；也同時對人民宗教自由過度限制。宗教

基金會的成立，只要其目的與宗教信仰相關就足夠，甚至不必以向

外推展宗教信仰為目的。 
其次，第二項規定基金數額，本文認為，此處的法律授權並不

明確；何況，宗教團體欲提出多少金額，來維持該團體的運作，國

家實不必代為決定，至少也不應作太嚴格的限制167。此外，第二

項但書限制地方性數額不得超過全國性數額的限制規定，也無必

要。 
第十七條有四項規定：「宗教基金會以董事會為執行機構，

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第一項）。董事之名額，不得少於五

人，最多不得超過三十一人，並須為單數；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第二

項）。置有監察人者，名額為董事名額三分之一，任期與董事同

（第三項）。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第四項）。」在此，對團體機關名額及彼

此間關係的限制，都侵犯宗教團體的宗教自治；而對監察人任何的

                                                   
167 依照現行內政部「申請設立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規定」，人民可用捐助不動

產或基金（現金）的方式成立全國性宗教財團法人，其財產總額需「達於足

以達成其設立目的為準」。不動產捐助本規定已設最低標準；現金捐助則全

國性宗教性法人須達三千萬元，地方性則由各地方主管機關決定。資料來

源：http://www.moi.gov.tw/dca/religion03.asp（2005年7月12日）。附帶一提，

此說明要點中的注意事項、、及，嚴格限制宗教財團法人對其財產

的運用，而有違反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之虞。此外，「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

督準則」第8條規定：「財團法人之設立，其財產總額須達於足以達成其設立

目 的 為 準 （ 第 1項 ） 。 前 項 財 產 總 額 之 最 低 數 額 由 主 管 機 關 另 定 之 （ 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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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也產生第八條第三項出現的，法條決定輕重倒置的情形。 

三、宗教團體的財產 

宗教團體的財務公開與監督 

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宗教法人應該造具不動產清冊送經主管

機關備查；第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宗教法人對其財產及基金的

管理，應該受到主管機關的監督；第二十一條規定，宗教法人——
分兩類：寺院等一類、宗教社會團體及宗教基金會一類——適用的

會計基礎，並應設置帳簿，詳細記錄有關會計事項等；第二十二條

規定，宗教法人應於年度開始前三個月及結束後六個月內，檢具年

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開始前，僅宗教社會團體與宗教基金會適

用）與年度決算書（結束後，所有宗教法人皆適用），報主管機關

備查。這裡涉及的是，宗教團體的財務狀況是否應公開，受到國家

的監督。原則上，這裡國家所做的要求，並不影響財產的管理方

式，故不會直接侵害到宗教團體的宗教自治。有疑問的是，宗教團

體是否應接受國家對其財務狀況的監督？ 
原則上，法律上規定一個私人團體的經濟活動，之所以必須受

到國家監督，是因為該團體透過其經濟活動，所可能產生的經濟秩

序變動，會影響到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國家為了維持一定的經濟

秩序，對該團體的經濟活動加以監督168。此外，若該團體的目的

在於實施某種國家公權力，那為了確保這個目的能夠達成，也應容

許國家的監督169。宗教團體所從事的經濟活動，是否會造成經濟

秩序的變動，或是其實施了國家公權力，故有受國家監督的必要？

                                                   
168 例如：銀行法第45條、公司法第21條。 
169 例如：私立學校法第60條第1項規定：「私立學校校產及基金之管理使用，受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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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宗教團體要從事何種經濟活動，這是宗教團體的自治事

項；而每個宗教團體從事的經濟活動就不一樣，其應受國家監督的

必要性也不同。 
宗教團體可能從事的經濟活動，可大略區分為：接受成員或非

成員的捐獻、非正式性的經濟活動、正式性的經濟活動。對於接受

捐獻而言，這是宗教團體與其信徒間的行為，如果信徒希望監督其

捐獻的流向與使用，這就是團體內部的自治事項，國家原則上沒有

介入監督的必要。對於非正式的經濟活動170，例如：義賣、舉行

不定期的教義研習、甚至提供宗教信仰上的協助（收驚、法會……

等），以一般法律加以規範就足夠，國家並無介入監督的必要。即

使，在此很容易產生宗教詐欺取財的情況，以一般刑法的規範與解

釋就可以處理171，國家並沒有監督的必要172。就正式性的經濟活

                                                   
170 對此，有學者依照不同的情況—— 一、是否只提供給皈依的信徒；二、是否不

訂定價格，而是以奉獻名義行之—— 而詳細區分出宗教團體的四類經濟互動關

係：「類型一，只提供給皈依的信徒，而且不訂定價格。類型二，只提供服

務給信徒，但是有固定價格；類型三，提供給一般信徒以及非信徒的其他人

士，但是不訂定價格自由奉獻……；類型四，提供給一般信徒以及非信徒的

其他人士，而且有固定價格（譬如神壇的「解運」等活動，以及新興宗教團

體的禪坐班、靜坐班，採取入班繳費，類似補習班的收費方式，而且其信徒

資格的認定極為模糊，參加活動者未必是正式皈依的信徒）。」請參考林本

炫，對宗教團體內部經濟活動的規範，頁3，http://www.inpr.org.tw/publish/ 
 pdf/152_4.pdf（2005年7月6日）。 
171 舉例來說：宗教團體的相對人，或基於某種認知（例如：相信宗教團體的領

袖有法力或神性），或為了得到宗教團體所提供具有某種功效的物品或行

為，而給予宗教團體財物；事後，該相對人主張：其認知因宗教團體的行為

而陷於錯誤，或該物品及行為不具有被宣稱的功效，並且該團體（的成員）

對此也有詐欺的故意。就此，本文認為，依照一般刑法的規範（刑法第339
條）來處理即可。有疑問的是，國家是否可以判斷該認知內容是否真實，或

是該功效確實存在？由於這是事實認定的問題，國家有權加以調查。但由於

此等對象確實與否，法院通常難以證明，因此，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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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言，例如：投資股票、經營納骨塔、墓園、醫院、學校、出版

社或銀行，國家只需依照相關的規範，對這種經濟活動作必要的監

督，並不需對宗教團體的所有財務狀況作監督。 
如果是基於另一個理由：宗教團體的存在是基於一定目的，或

行使某種公權力，所以有監督的必要性。就後者而言，除了宗教學

校授予學位的情況外，實在難以想像宗教團體可以行使何種公權

力。此時，宗教學校自會平等地適用教育法制的規定，而受國家應

有的監督；但也僅止於該宗教學校，而不及於創設該學校的宗教團

體。至於宗教團體是否因其存在一定目的173，而應受國家的監督

呢？首先，宗教團體並不當然涉及公益，國家並不應以此作為監督

所有宗教團體財務狀況的理由。即使，國家要監督的是「從事公益

活動、或以公益為目的」的宗教團體，但「公益」是否是一個充分

的監督理由，也是值得懷疑的。至少，應就各該公益活動的性質及

影響，而區分國家監督的必要性174。此外，當宗教團體以公益的

理由，獲得國家的補助時，則國家絕對有權就該補助的運用狀況加

以監督。 
因此，宗教團體的財務狀況應否受國家監督，須依不同情況作

決定。宗教團體並不因它從事經濟活動／公益活動就應受監督；也

不因它從事應受監督的經濟活動／公益活動，其財務狀況就應完全

                                                                                                                        
「罪疑唯輕」、「被告無自證己罪的義務」等原則），法院事實上並無法判

定被告有罪。 
172 更何況，對於宗教詐欺而言，財務監督並非一個有效的防止方法。 
173 一般而言，指的是公益目的。 
174 舉例來說：A宗教團體每逢初一、十五在路上發放遊民救濟金，而B宗教團體

則興辦「兒童中途之家」。就前者而言，縱使A宗教團體因經費短缺無法再發

放救濟金，導致遊民期待落空，國家此時仍沒有介入監督的必要。就後者而

言，由於該公益事業的存續及經營，涉及了她／他人（這裡是中途之家的兒

童）的利益，因此，國家有權力，也有義務加以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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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監督。本草案在此規定，宗教團體的財務狀況，「一致」受國家

的監督，卻不區分事實上的監督必要性，實已侵害宗教團體的宗教

自治。 

宗教團體的財產管理 

由於「財產之種類與保管運用方法，經費與會計及其不動產處

分或設定負擔之程序」（第八條第一項第六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

十二款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僅被規定為宗教團體章程應記載

事項，而實質內容是由宗教團體自己決定，因此，本草案原則上並

不干涉宗教團體對其財產管理的自我決定。然而，草案卻又對某些

財產管理行為，加以限制。 
第十九條第二項前段規定，須經主管機關許可，宗教團體才

可以處分其不動產。有疑問的是，本草案並未規定，主管機關的裁

量標準何在，這已經違反了法律保留原則；而且，本草案也未規

定，宗教團體若未經同意便處分其不動產，其處分行為的效力為

何。更嚴重的是，這樣的限制，是在不具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侵犯

了宗教團體的宗教自治，並同時違反憲法對於財產權的保障。 
第十九條第四項後段及第五項規定，宗教團體所辦理獎助或

捐贈，若超過主管機關所定的（與財務總額的）比率，則須經過主

管機關許可。這個規定，其目的在於：避免「教會、宮廟的財產被

掏空」175。但這個理由，仍然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做為一個

人民團體，極端地說，宗教法人要怎樣將其財產花光殆盡、是否遵

                                                   
175 前內政部民政司長劉文仕曾表示：研擬中的宗教團體法為「防止宗教團體利

用捐贈進行掏空」，將動產納入規範，明訂動產一定比例的移轉，亦需取得

主管機關的同意。相關報導，請參考http://news.taiwannet.com.tw/ newsdata/ 
 showdetail1.php?ID=3028（2005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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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章程176、是否使個人因此獲得暴利……等，原則上，都不需國

家事先的介入或限制。宗教法人的財產要如何受監督、要如何被運

用、是否或如何取得公信力、要如何避免財務糾紛，這都是宗教自

治事項177。國家要預先介入，必須要有一個更堅強的理由，例

如：特定財產涉及經濟秩序，或受到國家的補助等。因此，這樣一

個不作區分的限制規定，也妨礙宗教團體對其財產管理的自我決

定，並同時侵害其財產權178。 

                                                   
176 關於宗教團體違反其章程的情況，見下述對於第31條的相關討論。 
177 大法官王和雄在釋字573號的協同意見書中，提出相似的說法。見該協同意見

書第三點。 
178 本草案第19條，其實可說是沿襲現行「監督寺廟條例」第8條：「寺廟之不動

產 及 法 物 ， 非 經 所 屬 教 會 之 決 議 ， 並 呈 請 該 管 官 署 許 可 ， 不 得 處 分 或 變

更」；不過後者將適用的對象擴及所有宗教法人，而修改適用範圍，並使用

現代的法律文字。然而本條經大法官釋字573號解釋，認為因「妨礙宗教活動

自由已逾越必要之程度；且其規定應呈請該管官署許可部分，就申請之程序

及許可之要件，均付諸闕如，已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被宣告違憲。遺

憾的是，在其理由書中，卻又認為「監督寺廟條例第八條規定……旨在保護

同條例第三條各款所列以外之寺廟財產，避免寺廟之不動產及法物遭受不當

之處分或變更，致有害及寺廟信仰之傳布存續，固有其正當性……」。由於

國家維護「寺廟信仰之傳布存續」，已違反宗教自由所要求的國家中立原則

（並不只是該理由書所說的「僅適用於佛、道等部分宗教，對其餘宗教未為

相同之限制，即與憲法第13條及第7條所定之宗教中立原則及宗教平等原則有

所不符」，也違反國家應平等對待了信教與不信教的中立原則），因此該正

當性實際上並不存在。類似見解，請參考許玉秀大法官及王和雄大法官，分

別在其協同意見書中所提：「參、……本案所涉監督寺廟條例對於寺廟財產

管理之規定，直接涉及寺廟能否自行管理其團體內部事務……無論制定監督

寺 廟 條 例 之 目 的 為 何 ， 其 忽 略 國 家 之 宗 教 中 立 特 質 ， 甚 為 明 顯 」 ， 及

「三、……就宗教團體如何運用、變換其原有之財產，……要屬宗教自治之

範圍，國家既無義務也沒有權力去維持一個它認為正當的、合適的宗教團體

之存續、獨立或完整，否則豈非違反國家中立原則。至於該財產之處分是否

可能產生其他弊端，自有宗教團體本身可以自律，國家之一般性法律亦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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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宗教團體的經濟優惠 

土地使用優惠 
第二十條規定：「宗教法人於本法施行前已繼續使用公有非公

用土地從事宗教活動滿五年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主管機

關核轉土地管理機關，依公產管理法規辦理讓售。前項供宗教目的

使用之土地，得優先辦理都市計畫或使用地變更編定（第一

項）。……各級政府擬定及變更都市計畫時，應以維護既有合法宗

教用地及建築物之完整為原則（第三項）。」這個規定，原則上符

合本文前述，對於集體信仰中，作為保護法益的「宗教空間」的保

護。但這樣的規定，卻違反了宗教中立的要求。首先，由於本條規

定僅限於依本法設立登記的宗教法人，而不及於其他宗教團體，因

此，造成了宗教團體間的不平等對待；而法人資格的有無，並不足

以構成合理的差別依據。其次，本條不區分宗教團體對使用公有土

地的實際狀況179，而逕予宗教法人這樣的優惠，也造成國家對宗

教信仰優惠的不平等對待。 
稅捐優惠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宗教法人除有銷售貨物、勞務收入

或附屬作業組織者外，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免辦理年度結算申

報。」宗教法人若無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且無附屬作業組織，則

因為無收入，不必申報所得稅，是當然之理。而且，依「宗教團體

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第三點180的規定，部分活動的

                                                                                                                        
生規範效果……。」 

179 例如：善意、惡意占有，對該土地的需求及利用狀況，國家是否應或得要求

賠償……等。 
180 依照本要點第3點的規定，其收入不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的活動，主要可

區分為兩類：一、宗教團體的核心儀式或活動，或者是宗教團體所提供的核

心服務（例如：法會、彌撒、婚禮、喪禮）；二、由宗教團體所提供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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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屬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即使實際上宗教團體透過此類活

動而有收入，但仍非應繳納所得稅的收入。問題是，將這些活動收

入，認為不是應繳納所得稅的收入，導致宗教法人事實上享有稅法

上的優惠，這樣的規定是否公平？此外，對於宗教法人的特定收

入，若認定其性質不是經濟活動的對價，而是團體成員181或非成

員的贈與，則產生下述的問題。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個人或營利事業機構對宗教團體之

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

失。」這裡的所得稅法規定，指的是該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二目，其中規定：「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

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得作為列舉扣

除額。由於單純的宗教團體，並不當然帶有「教育、公益、慈善」

的性質，而必須視各宗教團體而定。它雖可被歸類為「文化」團

體，但基於宗教中立原則，國家不得出於純粹宗教理由，而優惠宗

                                                                                                                        
邊服務」，但其收入必須是由信眾隨喜布施而來（本文作者註：亦即無所謂

的「市價」；前者的收入則無此限制）。參考林本炫，我國當前宗教立法的

分析，思與言，39卷3期，頁59以下，2001年9月。至於該要點的第4點，則列

出應列入所得稅繳納申報的收入，包括周邊服務的對價、財產出租的收入、

與宗教團體創設目的無關的各項收入及其他營利收入。此外，本要點的法源

依據應為所得稅法第4條：「左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附帶說明的是，在立法院第6屆第1會期內政

及民族、財政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會議（2005年4月27日）中，內政部同意在

行政院所提草案內增列沈智慧委員等所提之「宗教團體法草案」第22條第4項

的規定，明確列舉非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的宗教活動收入。見立法院公

報，94卷31期，頁386（http://lis.ly.gov.tw/ttscgi/lgimg?@943100;0385;0405，2005
年7月12日）。該條項內容即同於財政部台財稅第861886141號「宗教團體免

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第3要點的規定。 
181 此時或許可以認為是成員的會費或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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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因此，本項的規定，若將所有登記設立的宗教團體皆納入適

用，將違反宗教中立原則，造成宗教信徒與非宗教信仰者間的不平

等地位182。另外，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

「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183之……

宗教團體及……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則影響贈與稅的計算

（參考同法第十九條）。就此而言，由於同樣沒有予以優惠的實質

理由，將造成已登記為財團法人與其他宗教團體間的不平等，亦造

成國家對宗教的優惠。 

宗教團體剩餘財產的歸屬 

第二十六條規定：「宗教法人解散，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

產之歸屬得依其章程之規定，歸屬於其他宗教法人（第一項）。無

前項章程之規定時，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於該宗教法人主事務所或會

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第二項）。宗教法人經依第三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廢止其登記或設立許可之後，其財產之處理，準用

前兩項規定（第三項）。」依此規定，則宗教法人的剩餘財產，將

只有兩種歸屬可能：（依章程）歸屬於其他宗教法人；歸屬於

地方自治團體。這樣的規定，應該還是基於「宗教法人是公益法

人」的理解而來。因為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法人解散

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依

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但以公益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其

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本條但書是

為了防止以公益原因而被捐贈的財產，卻因公益社團法人解散，而

                                                   
182 本草案另外有相同問題的規定還有：第24條、第25條、第27條第3項，對此本

文不再贅述。 
183 請參考1995年11月15日，財政部公發布的「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

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 

−87−



20 政大法學評論                                   

 

第九十期 

讓自然人或營利團體獲取利益。並依同條第二項規定：「如無前項

法律或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

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首先，須再強調的是，宗教法人並不應被限定為公益法人184。

其次，即使將宗教法人認定為公益法人，或將此規定限縮於符合公

益性質的宗教法人，這樣的規定，還是有疑問的。宗教法人解散

後，其財產歸屬的方式，本來是宗教自治事項之一，也受到人民財

產權的保障。如果國家對此要加以限制，必須有足夠的理由，並且

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由於實際上，一個以公益為目的宗教法人，

可透過不同的經濟行為，以獲取需要的財物；因此，應當區分不同

的財產來源，來做限制，並給予法人章程，依財產性質而做不同決

定的可能。例如：因公益原因而獲得捐贈或國家補助的財產，可以

並應該適用這樣的規定；也就是宗教團體解散後，此類財產，應歸

屬於其他（公益的）宗教法人185或地方自治團體。至於該法人透

過其他經濟活動所取得的財產，則應容許法人自己決定。畢竟人民

不應該為了從事公益，反而處於較不利益的地位。至於基於公益理

由所產生的各種稅法上優惠，自然應視情況被取消或變更，甚至可

以被追繳。 
因此，宗教法人的財產，可以在其與公益目的有相關時做限

制；而且必須依照財產取得性質的不同，賦予不同的歸屬可能性。 

                                                   
184 況且，未依登記設立的非法人宗教團體，是否應適用此規定，也產生疑問。

若不適用，則非法人宗教團體與宗教法人間，顯然受到不平等對待；若加以

適用，則明顯違反法條文義。 
185 本文認為，此時應不必限制該財產僅可以歸屬於（公益的）宗教法人，而可

以歸屬於所有的公益法人。畢竟本條的規定是以「公益」、而非以「宗教」

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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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建築物 

第二十七條規定 

第二十七條有三項規定186：「宗教建築物係指宗教團體為從

事宗教活動，依建築法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第一項）。宗教建

築物為社會發展之需要，經宗教建築物所在地之宗教主管機關許

可，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者，得為其他使用（第二

項）。……」有問題的是，第二項規定限制了宗教團體對其建築物

的使用，這同時也是一種財產上的限制。而其要件有三：「為社會

發展之需要」、「經宗教主管機關許可」及「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首先，就「為社會發展之需要」而言，實令人難以瞭解，為

何宗教法人從事宗教活動的建築物，無法任意利用，卻須為了「社

會發展的需要」才可以利用？「社會發展的需要」指的又是什麼？

其次，主管機關的許可標準為何，並無明確的規定，顯然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最後，若認為許可標準為其餘兩句，此時，就「符合土

地使用分區  管制」而言，只要該管制合憲，它是一項必然的限

制，又何必規定187？ 

第二十八條規定 

第二十八條規定：「宗教法人於不妨礙公共安全、環境安寧及

不違反建築或土地使用或公寓大廈管理法令之範圍內，經主管機關

之許可，得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依據行政院函送立

法院審議所附草案說明188，本條的目的在於「因應都市道場、教

                                                   
186 第3項稅法優惠的討論，請參考前文。 
187 也就是說，即使這裡不規定，宗教建物仍須受其限制；加以規定，只是法律

技術上的強調，並未增減任何限制。 
188 請參考，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第七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6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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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傳教之需」189。本文認為，若因為這樣的說明，而產生「為現

存都市道場解套之用」的印象——不論起草者是否懷有相同的動

機——， 這樣的印象並不盡然公正。 
誠然，位於市區，尤其是位於公寓大廈中的所謂都市道場，已

是我國普遍存在的現象。而後者就是本條「區分所有建築物」所規

範的對象。在這種情況中，往往是在原來為住宅的公寓大廈中，其

中有某專有部分190於興建完成後，新增了作為宗教團體聚會甚或

舉行儀式的用途（可能仍維持或以取代原有的住宅用途）。此時，

產生了申請變更「使用執照」191的問題。首先必須確定的是，這

樣的變更是否需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其次，如果需要，主觀機關審

核是否許可的標準為何？對此，我國建築法本身並無明確的規定。 
依據「使用執照申請書」192，在初次申請時，必須填寫「建

築物主要用途」；「使用執照審查表」中，與建築物用途相關的審

查項目僅為第十一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是否會同有關機關檢

查合格」。在「變更使用執照概要表」第一欄中，有四種變更情況

供勾選：「非公眾變更為非供公眾、非供公眾變更為供公眾、供公

眾變更為他種供公眾、供公眾變更為非供公眾」；「變更使用執照

審查表」與建築物用途相關的審查項目為第六至八點：「建築物

                                                                                                                        
政府提案第8465（91年3月30日印發）。 

189 本條草案說明為「都市土地價格高昂，供宗教團體使用之土地取得不易，為

因應都市道場、教會傳教之需，爰明訂建築物於不違反建築、土地使用分

區、水土保持、環境保護、公寓大廈管理或其他公共安全法令之範圍內，經

主管機關之許可，得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 
190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3款：「專有部分：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

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 
191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的主要相關規定，請參考建築法第74條以下。 
192 本段所引書表，來源出自：http://www.cpami.gov.tw/br/b-table/index.htm（2005

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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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是否符合分區使用規定。變更供公眾使用者，其構造、設備

及室內裝修竣工勘驗檢查是否合格。變更供公眾使用者，其有關

消防安全設備會同有關機關竣工勘驗檢查是否合格193」。此外，

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修正的「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也將

「宗教、殯葬類」獨立於其他建築物用途而規定194。 
因此，根據上述這些規定或書表，若要將區分所有建築物中的

特定專有部分，改變用途為宗教用途，原則上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195；而主管機關審核的標準，與審

核其他建築物的標準相同196。也就是說，目前已有既存規定可供

適用。因此，本條的存在，只是將審核標準一併規定197，並未形

成優惠宗教團體的後果。 
只是，若因本條的適用，使得個人或非宗教法人團體，以區分

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的可能性被排除——亦即排除原建築法及

其他法規在此的適用——，則此條規定違反了宗教中立原則。 

五、附 則 

第二十九條規定 

第二十九條規定：「宗教法人得按章程所定目的及其財產情

形，依法興辦相關宗教、教育、醫療、公益、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

                                                   
193 其中第7級第8點為建築法第76條之重申。 
194 關於建築物使用用途的分類，請參考內政部「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3

條。 
195 此處也有例外：本條項但書規定：「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

在此限。」 
196 例如，如認為這是一種由「非供公眾使用」轉變為「供公眾使用」的變更

時，則應審核其消防設備、建築構造等是否適合。 
197 例如「不妨礙環境安寧」，在噪音管制法第6條第2款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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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業。」對此，有問題的是：本規定將宗教與其他社會福利事

業等並列，但是，宗教並不是社會福利事業，也不應該被認為是社

會福利事業，這是基於宗教中立原則而來，已如前述。 

第三十條規定 

第三十條有兩項規定，以下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項規定：「宗教法人之宗教活動，有涉及詐欺、恐嚇、

賭博、暴力、妨害風化或性自主犯罪行為者，除依相關法律規定處

罰外，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按其情節輕

重，為下列之處分：一、解除法人代表、董事、理事、監事或監察

人之職務。二、廢止其登記或設立許可。」首先，由於宗教法人內

部的組織或職務，涉及宗教自治，因此，儘管該法人（成員）的宗

教活動涉及犯罪，國家也無權以「限期改善」或「解除職務」的方

式，作為懲罰或促使改善的手段。其次，即使廢止其登記或設立許

可，宗教法人仍然是一個非法人宗教團體，並且在宗教自由的範圍

內，其宗教自治仍受保障。 
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前項之處分，其設有宗教事務諮

詢委員會者，應徵詢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之意見。非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時，主管機關不得為前

項之處分。」本條文看似嚴謹，其實問題嚴重。本文在探討宗教自

由的保護必要性時已指出：不同的宗教信仰，反而更容易產生無法

寬容，甚至相互攻擊的情況。而且，一般而言，容易被認為涉及犯

罪的情形，通常是在新興的、規模較小的教派，其教義較為特殊

（例如涉及賭博、妨害風化）的情形；而會被選為諮詢委員的宗教

代表，通常是出於傳統的、規模較大的宗教團體。如此一來，造成

傳統（大）教派，可以藉機打壓其無法接受的、與其教義有違的新

興（小）教派。即使不是有意攻擊異己，卻也讓前者有藉由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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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自身信仰評斷後者信仰的機會。況且，透過前項的方式，這

些宗教團體的代表，事實上也介入了其他宗教團體的自治事項198。 

第三十一條規定 

第三十一條規定，如果宗教法人違反關於受國家監督的規  
定199、或違反章程情節重大，此時，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善。

若屆期仍不改善，應按其情節輕重，而不予適用草案中關於稅捐優

惠的規定。 
就違反監督規定而言：首先，該等監督規定本身即不適當，

違反規定所導致的處罰（不利益），也失去正當基礎。其次，就算

是該等規定已經符合宗教自治及宗教中立的要求，剝奪稅捐優惠也

不是一個合適的處罰方式。因為，稅捐優惠的賦予，應當是基於公

益上的理由（若無該公益理由，則優惠不應存在）。宗教法人不論

是否違反了監督規定，只要該公益理由仍然存在，它就應當享有優

惠的權利，否則將違反稅法上的平等原則。 
就違反章程而言：首先，對章程內容的決定，是宗教法人的

自治事項之一。因此，宗教法人的自治，絕對不會受既定章程的限

制。在這樣的理解下，與其說「宗教法人違反章程」，還不如說

「章程未依現狀被修改」。由於章程在此僅具公示作用，宗教法人

所應受限制的理由與界限也在於：第三人因相信該章程，卻因宗教

法人（與章程不同的）現狀而受有不利益。例如：章程規定宗教法

人會從事某種公益行為，也有人因相信章程而基於公益理由，捐贈

                                                   
198 這可能是內政部（或行政院）將所有宗教團體，視為「一個」宗教界所導致

的情況。在這種見解下，才會認為宗教「界」代表的參與，有助於維護宗教

自由。但其實，在宗教信仰的領域中，沒有任何人，可以代表不同的各種信

仰。 
199 即：第18條、第19條、第21條及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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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給該宗教法人；但事實上該宗教團體卻沒有從事公益行為200。

此外，違反章程將導致稅捐優惠被免除，也是一種不適當的連結規

定。 

第三十二條規定 

第三十二條有兩項規定：「宗教法人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設

立宗教教義研修機構；其許可條件、應備表件、審查程序、廢止辦

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一項）。前

項宗教教義研修機構其授與教育部認定之學位者，應依教育相關法

律規定辦理201（第二項）。」本條規定，本來應該是為了讓（既

存或未來的）宗教研修機構——包括所謂的「神學院」、「禪學

院」等——能獲得國家公權力的承認，成為高等教育機構，也就是

能夠授予國家所承認的高等教育學位。因為舊有的私立學校法第九

條第一項，「私立大學校院經教育部核准，得設立宗教學院或系 
所」202，也就是僅允許既存的私立大學成立宗教學院或系所，私

人或宗教團體並無法成立被國家承認為高等教育機構的單一（尤其

是針對特定宗教所成立的）宗教學院203。 

                                                   
200 不過，除了這個例子之外，實在難以想像其他的情況。即使在這個時候，國

家也不應透過任何方法，要求宗教法人遵循該章程，頂多要求其「修改章

程」。當然，在此該宗教法人接收該捐贈的相關行為，可能會符合民法上不

當得利、或甚至刑法上詐欺罪的相關規定。 
201 關於我國（高等）宗教教育的法制的介紹，請參考：許育典，同註6，頁328-

330。 
202 此為民國86年6月18日公布的修正條文；在此之前，民國73年1月11日公布的

相關條文為第8條第1項：「私立大學或學院經教育部核准，得設立宗教學院

或系所；其課程應依教育部之規定」；而民國63年11月16日公布的相關條文

為第8條前段：「私立學校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目。」 
203 關於此次修法前，我國宗教高等教育法制的演變，及其政治、社會背景，請

參考林本炫，神學院、佛學院納入高教體制政策之觀察：台灣宗教學會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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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認為，原則上，宗教法人要如何研修其教義，透過

成員口耳相傳，或是在內部設立一個專門的研修機構，國家絕無干

涉的餘地。此外，由於透過研修機構向外招生，是一種宗教團體推

廣其信仰的重要方式，也應受到宗教自由的保障，而屬於宗教自治

事項之一，原則上國家不應加以干涉。若是該招生行為，同時也是

一種經濟活動，則依相關規定辦理即可，無需由國家許可。但本條

第一項前段，透過反面解釋卻產生「宗教法人欲成立宗教研修機

構，必須先獲得主管機關的許可」違反宗教自由保障的結果204。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日前修正通過的私立學校法第九條205，

其第一項可說是本草案本條第一及第二項的綜合規定。不過有所不

同的是，前者透過反面解釋，可以導出：在「不授予宗教學位」的

情況下，可不向教育部申請而逕行成立宗教研修學院；在後者，則

會產生前段所述的問題，即：不論是否授予學位，皆必須獲得主管

機關許可後才可成立。就此，私立學校法第九條第一項較符合對宗

教自由的保障206。由於本草案尚未通過，在這裡就不討論：若通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神學院、佛學院納入高教體制政策之觀察座談會」發

言稿，台灣社會學會通訊，42期，2001年5月。 
204 當然，本條草案將限制人民行使宗教自由的規定，概括地交由行政機關決

定，已經明顯地違反了授權明確性原則。 
205 民國93年4月7日，總統公布私立學校法第9條修正條文：「私立大學校院或宗

教法人為培養神職人員及宗教人才，並授予宗教學位者，應依相關法規向教

育部申請，經核准後，設立宗教研修學院。私立學校不得強迫學生參加任何

宗教儀式。但宗教研修學院不在此限。第一項宗教法人之設立及組織，應符

合有關法律之規定。」 
206 不過仍然有問題的是，依據私立學校法第2條：「各級、各類學校，除軍、警

校院外，均得由私人申請設立。」然而，同法第9條第1項明文規定申請人的

資格為「私立大學」及「宗教法人」。若因本條項的解釋適用，排除個人或

其他非法人宗教團體，則也會產生違反宗教平等的疑慮。此外，就立法技術

而言，由於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3條：「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設立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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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就此矛盾應如何解釋適用。 
其次，如前述，不論是本草案第三十二條或是私立學校法第九

條第一項，其目的應該都是為了讓單一宗教學院——亦即非私立學

校中的一個學術單位——成為國家所承認的高等教育機構207。此處

所涉及重點並不在於，既存的此類宗教研修機構是否因而獲得法律

上的地位，並得授予學位208；而在於，國家是否應賦予此類宗教

研修機構授予學位的權力。本文認為，雖然我國對學位的授予仍採

取國家管制的態度，而不是完全任由市場機制決定；但不論採取何

種態度，應只是教育政策的問題209，並不致產生違憲的疑慮210。 

第三十六條規定 

第三十六條有兩項規定：「非依本法設立或登記為宗教法人，

而有經常性藉宗教信仰名義，對外從事宗教活動之事實者，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應予清查，列冊輔導、管理（第一項）。前項之輔

導、管理，由直轄市、縣（市）制定或訂定自治法規辦理之（第二

項）。」首先，由於本草案的規範對象是「宗教團體」，因此本條

                                                                                                                        
學院或系所，應以宗教學術研究為目的，不以培養神職人員為教育目標。」

尚未隨著修訂，也產生子法未配合母法的情形。 
207 關於私立學校法第9條第1項的立法理由，請參考，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

四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963號，委員提案第5127號（92年10月1日印

發）。 
208 當然，這還有待將來主管機關訂立宗教研修機構的組織等規定後，才有進一

步判斷的依據。 
209 此外，也有從宗教學術人才的需要、宗教文憑的市場需求、教育機會國際化

等角度，提出肯定的論點。請參考，立法院第五屆第四會期第四次會議議案

關係文書，院總第963號，委員提案第5127號，其中的說明；林本炫，同註

203。 
210 不過國家在補助或監督時，對宗教研修機構及一般的公、私立學校間，其標

準或範圍必須做出適當的差異，以免違反宗教平等或過度地干涉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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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範對象應該是宗教性的「非法人團體」，而不及於個人，也就

是第一項的「……有……從事宗教活動之事實『者』」指的是非法

人團體211。不過，即使是非法人團體，它以宗教信仰名義，對外

從事宗教活動，本也屬於宗教自由所保障的行為；而人民的宗教自

由在其界限之內，不受國家的干涉，這是宗教中立原則最根本的要

求，如今本條卻直接而明顯地違反這個要求。此外，令人更生疑問

的是：國家究竟要如何管理輔導，或要管理輔導什麼？ 

六、整體評析及建議 

綜上所述，可以歸納得知，本草案對於宗教團體（甚至宗教自

由）有四個基本立場212： 

                                                   
211 對於宗教團體而言，還有其他的疑問。一個宗教團體若沒有登記，可能是不

符合前述第9條第3項——宗教社會團體發起人（團體）數的最低限制——或是

第14條第2項——宗教基金會的數額——的規定；也有可能是該宗教選擇不去

登記。前者是本法規定的漏洞，但應不是本條所要規範的對象。至於後者，

必須一再強調的是，宗教團體是否具備法人資格，並不影響它（在適合其性

質的前提下）受到宗教自由的保障。而宗教團體是否願意依法成為宗教法

人，這也是宗教團體所可以自我決定的。國家若沒有充分的理由，卻給予宗

教法人與非法人宗教團體（甚至個人）不平等的對待，這也將違反宗教中立

原則。 
212 當然，這樣的立場，只是本文出於觀察本草案後所得的推測。不過，很難以

想像有別種可能。此外，請參考，由同一起草機關——內政部——所頒布的行

政規則（「內政部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1點及第2點：「一、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輔導』宗教團體『健全』發展，特設內政部宗

教事務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二、本會之任務在維護宗教信仰自由

及宗教平等，提供有關宗教事務通盤性諮詢意見，協助解決宗教團體面臨之

問題，『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另外，內政部亦曾出版專書，以「有

助 於 擴 大 宗 教 的 影 響 力 ， 使 其 更 能 深 植 民 心 ， 喚 起 社 會 大 眾 的 良 性 善

知……」。請參考內政部編印，宗教論述專輯：社會教化篇，1995年5月。

「」內文字見該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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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宗教團體，應依本草案而登記設立為宗教法人。 
所有宗教團體，在性質上都是公益法人213。 
所有宗教團體，其整個財產狀況都應受監督。 
宗教團體的宗教行為及宗教自治，只要立法概括授權，可以

由行政機關加以限制。 
在這樣立場上的規範結果，動輒導致對宗教自由的侵害：若非

侵犯宗教自治，就是違反宗教中立，當然也存在對宗教自由的直接

侵害（包括對法律保留原則或授權明確性原則的輕忽）214。整體

而言，如果要修訂本草案，使它符合憲法上宗教自由的保障，本文

提出以下的建議： 

基本立場的建議 

立法者須將前述四個基本立場完全扭轉，而成為： 
本草案的規範內容，對宗教團體只是一個原則。宗教團體有

權決定是否依法登記設立。此時，宗教團體所做的任何決定，都不

影響其宗教自由（包括宗教中立及宗教自治）。 
宗教團體唯一共通的性質就是：其目的與宗教信仰有關。

「宗教」絕對不是「公益」的一種態樣，它僅涉及人民的信仰。宗

教團體可能從事公益活動，也可能不從事公益活動。 
只有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宗教團體的財務才須受國家的監

督；該條件絕非僅與「宗教（團體）」相關。 
宗教自由及宗教自治確實可受限制，但該限制必須具備正當

目的，並符合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 

                                                   
213 將宗教限定於「公益」層面，其實與傳統中國政教關係屬於「國家權力操縱

宗教型」有關，宗教的公益僅在彌補教化的不足，它只是達成強制性政治目

的的工具。請參考蘇瑤崇，同註23，頁25以下。 
214 這些問題在前文已詳論，這裡只是整理歸納，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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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規定的方針 

至於細部的規定，可參考前文中的評析。其主要方針為： 
以一個開放規定，讓宗教團體的所有組織類型，都有被包括

在適用範圍的可能。 
宗教團體的自治事項，原則上由宗教團體自己決定。國家因

應不同的需要，可做出不同程度或方式的限制。 
原則上，宗教團體不受監督（包括財務狀況）。必要時，對

宗教團體的監督，須區分不同的情況，做不同的處理。 
宗教團體所享有的各種優惠，必須是因實質合理的理由——

如公益。 
宗教中立原則，是存在於所有個人（宗教信仰者與非宗教信

仰者）、所有非法人宗教團體、以及所有宗教法人之間。 

伍、結 論 

宗教問題，是生命內在人格自由開展的一個複雜問題。有時，

連個人自我都無法全然掌握其決定，遠離自我的國家一旦插手，複

雜的問題只會更複雜。整體而言，台灣社會的宗教爭議問題，比較

不是發生在個別教派彼此的衝突上，而是由於人民與國家對「宗教

信仰」的認同歧異所造成：或因某教派所提供宗教信仰的內容，涉

及法律上的經濟犯罪；或因國家以權威機關的地位，明定某教派的

慶典日為國定假日；或因宗教犯罪案例日漸增多，而形成國家管制

宗教的宗教立法爭議。基本上，宗教團體法草案，就是在此認同歧

異下的產物。 
然而，隨著台灣社會的多元開放，過去台灣社會的多數傳統宗

教信仰，可能會變成未來宗教信仰的少數。而現今台灣社會的主流

信仰，也可能會成為日後的非主流信仰。因此，建立真正長久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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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重點，在於如何落實憲法上宗教自由的保障，將外在世界對

宗教的影響減至最少，特別是來自國家本身的影響或侵犯，國家應

避免對「宗教信仰」定義或認同。但由於憲法教育在台灣的形式

化，一般而言，我國人民及國家機關，並不瞭解宗教自由的內涵，

要求國家管制或介入的公眾需求（或輿論），也總是存在215。但

是，對於宗教團體，作出一個完整又適切的規定，並不容易，因為

宗教自由在憲法上的保障嚴密，且宗教中立原則更讓國家行為動輒

得咎。 
國家得否直接以宗教性法律，來規制人民的宗教生活領域，在

理論上是被容許的。但是，在實際狀況中，除非法律採取極為抽象

的規範方式，或是在立法技術上已經十分純熟，並確實瞭解宗教自

由的內涵，否則，將輕易觸及宗教自由的憲法保護網。因此，這裡涉

及的並非合憲與否的問題，而是立法衡量與立法技術的問題216。這樣

的結論，透過對「宗教團體法草案」的分析與檢討，確然得到印

證。本草案在許多地方，都採取粗糙的立法方式，而損害人民的宗

教自由：若不是侵犯宗教團體的團體自治；便是違反不同宗教團體

間的宗教平等，甚至是個人與宗教團體間、以及宗教信仰者與非宗

教信仰者間的平等。 
「宗教團體法草案」的產生，很可能是因為：行政院及內政部

對宗教自由及宗教團體的概念或立場，根本就是錯誤的217。這由

草案條文及其他現行法規，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印象。因此，也有學

者建議，並不需要訂定專門的宗教團體法或宗教法人法，僅需在有

                                                   
215 當然，在我國，這並不是僅限於宗教生活領域才有的狀況。 
216 陳新民，同註40，頁20。 
217 或至少，在深化及實踐的過程中，產生了偏差。此外，這個問題，相信在立

法院更是存在，這也是本文撰寫的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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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的各相關法律，加以補充即可。基本上，本文贊同這樣的見

解。然而，長期以來，對於宗教（主要是宗教團體）的立法討論，

以及與宗教相關的社會事件，已經激起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注與期 
待218；再者，行政部門也將本草案的提出與通過當作重要的施政

目標（甚或成效）。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寧可採取一個正

面的態度來看待本草案。 
現行與宗教（團體）相關的法令——如釋字第五七三號所處理

的「監督寺廟條例」的相關條文——的問題，往往不只是規定上的

疏漏，而是違憲。與其一一提起憲法訴訟，倒不如透過一個統一性

的法律，將整體的問題呈現。如果該法符合宗教自由（包括宗教平

等）的要求，則對於散於各法令的違憲部分，可因牴觸本法而失其

效力，則或可稱為「畢其功於一役」；況且，透過本法進一步地闡

明憲法第十三條219，也可對其他法律適用於宗教團體時，所可能

遇到的疑慮，提供解決的原則。 
反過來說，若行政部門提出、甚至立法院最終通過的宗教相關

法律，其內容如同本文嘗試檢討的對象，那正好顯現出，我國國家

權力，對於憲法保障宗教自由的內涵，有錯誤或不足的理解，甚至

可能進一步反映了社會上（相對）多數或強勢的意見。此時，不僅

讓國家處理宗教事件所可能遭遇的潛藏問題，提早出現並接受審

驗；而藉由立法審議的程序，或甚至法案通過後，社會對這個實際

存在的法律加以思、辯，讓宗教自由甚至其他基本權的內涵，能獲

                                                   
218 當然，這樣的社會期待有多大，對它的違背會造成多大的失望，這必須等待

或參考宗教社會學者對此的研究。因不同立場而對宗教立法產生不同期待的

相關介紹與討論，請參考林本炫，同註180，頁59以下。 
219 本文認為，請參考德國基本法第140條連結威瑪憲法第137條的規定，將我國

憲法第13條宗教自由內涵中的宗教團體面向，透過「宗教團體法」的規定，

進一步地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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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進一步的深化並被理解。 
以日前作成的大法官釋字五七三號解釋為例，藉由對「監督寺

廟條例」相關條文的檢討，長久以來存在於法律上的誤解或違憲狀

態被提出或解決，並進一步使宗教自由（包括宗教中立）的基本權

內涵被釐清。不過可惜的是，本號解釋仍未完全了解：宗教中立並

不僅限於國家對於各宗教，也包括信仰宗教與不信仰宗教的中立；

因此仍然承認：國家可以為維護「寺廟信仰的存續傳播」而限制宗

教團體對財產的管理。此外，該條例不僅是本號解釋所宣告的第二

條第一項、第八條違憲，其餘大多數條文（包括釋字二○○號解釋

認為合憲的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一條220），都是牴觸了憲法對

宗教自由的保障。若因宗教團體法草案立法通過，而本條例不再適

用，那麼是否仍存在違憲的規定，則依新法判斷221。 
附帶一提，五七三號解釋基於「管理制度之變更，需有相當時

間因應」，而給予被宣告違憲的監督寺廟條例相關條文，兩年的效

力，而未宣告立即違憲。也就是說，若在這兩年內，沒有新法出現

取代舊法的話，可能會出現國家機關在處理寺廟或宗教團體財產的

管理時，「無法可管」的法律空窗期。不過，這樣的可能性，本文

認為，實際上並不存在，或說並非無「法」解決。該條例涉及寺 
廟財產管理的部分，起因於對宗教自由沒有認知或認知錯誤，故允

                                                   
220 王和雄大法官在573號解釋的協同意見書中，亦認為本條例第11條違憲。見該

協同意見書第四點：「本件解釋，僅就聲請人所指摘之監督寺廟條例第8條、

第2條第1項為審查，惟該條例第11條明定……，原宜併為審查，竟因未為聲

請狀所載而予割捨，實屬遺憾。但……該條規定雖未明示其違憲，仍應認為

有違憲法關於宗教信仰自由之保障，方為正解。」 
221 請參考本文前述的討論，可以說，本草案的相關條文，雖在適用對象及範圍

上有了變動，但其實還是承續監督寺廟條例而來。因此也可以說，前者實際

上「概括承受」了後者的違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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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家介入管理並限制，這其實是完全無必要且違憲的。寺廟（或

各宗教團體）如何管理、處分及使用其財產，本就屬於其本身的宗

教自治權，原則上，國家並無介入的正當性；此外，必要時，依照

民法、土地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也可處理。因此，即便兩年期限屆

滿，仍無新制訂的相關法律規範，也不存在所謂的無法可管的現

象。 
如果，國家仍然認為，單一的立法規範是必要或有效的手段，

那至少應扭轉其固有的錯誤立場。若要限制宗教團體的宗教自治，

則應區分不同的情況與需要，採取更細膩的規範方式，並注意法律

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的適用。尤其在宗教中立方

面，對於不同宗教團體、信仰者、非信仰者間的宗教自由，應平等

對待。在這樣的立法過程中，其實也提供學習更細緻立法技術的機

會；而一部內容如此的法律，無異也宣示：國家力量即使面對本身

或社會上（相對）多數或強勢的期待，也不能夠逾越其憲法上的界

限。 
因此，本文認為，縱使目前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並進行協商

的「宗教團體法草案」，並非完美，但與其將過去所做的努力（儘

管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用錯了方向），一概捨棄，倒不如以此，

作為我國法治意識及法制技術躍進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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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宗教團體法草案
222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維護信仰宗教自由，協助宗教團體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為處理宗教事務，得遴選宗教界代表及學者、專家十五人至三十七人

參與提供諮詢意見，其中宗教界代表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二；其遴聘及集

會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條  
依本法完成登記或設立之宗教團體為宗教法人。 
全國性宗教團體得設立分支機構或分級組織，接受該團體之監督輔導。 

第四條  
本法所稱宗教團體，指從事宗教群體運作與教義傳佈及活動之組織，分為下列

三類： 
一、寺院、宮廟、教會。 
二、宗教社會團體。 
三、宗教基金會。 

第五條   
在同一行政區域內，有同級同類之宗教法人者，其名稱不得相同。 

第六條  
依本法完成登記或設立之宗教團體，由主管機關發給宗教法人登記證書及圖

記。 

                                                   
222 為方便對照，採納審查委員意見將本草案列為附件，以資參考。資料來源：

http://www.ey.gov.tw/web92/upload/20050308141708357.pdf（200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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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寺院、宮廟、教會 

第七條  
寺院、宮廟、教會指有住持、神職人員或其他管理人主持，為宗教之目的，有

實際提供宗教活動之合法建築物，並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或使用同意書之

宗教團體。 
寺院、宮廟、教會發起人或代表人應檢具申請書、章程及其他應備表件，向寺

院、宮廟、教會建築物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具有隸屬

關係之十三所以上寺院、宮廟、教會，且分布於十三以上直轄市或縣（市）行

政區域者，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登記。 
前項登記之資格要件、應備表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條  
寺院、宮廟、教會之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宗教派別。 
四、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五、法人代表之名額、職權、產生及解任方式；有任期者，其任期。 
六、財產之種類與保管運用方法，經費與會計及其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

序。 
七、法人之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 
八、章程修改之程序。 
寺院、宮廟、教會之章程，除應載明前項事項外，並得載明解散事由與程序、

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第五款法人代表之名額超過三人時，其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第三章 宗教社會團體 

第九條  
宗教社會團體指以實踐宗教信仰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社會團體。 
宗教社會團體分全國、直轄市及縣（市）二類。 
直轄市及縣（市）宗教社會團體由團體組成者，其發起團體不得少於十個；由

個人組成者，其發起人不得少於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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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宗教社會團體由團體組成者，其發起團體數不得少於三十個，且應分布

於十三以上直轄市或縣（市）行政區域；由個人組成者，其發起人數不得少於

一百人，且其戶籍應分布於十三以上直轄市或縣（市）行政區域。 

第十條   
宗教社會團體之籌設，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章程草案、發起人名冊及其他

應備表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申請許可應備表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一條  
宗教社會團體經許可籌設後，應於六個月內召開發起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

組織籌備會；籌備完成後，應於三個月內召開成立大會。 
前項成立大會，因故不能召開時，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展延一次，其展延期

間不得超過三個月；屆期仍未召開時，原籌設許可失其效力。 
發起人會議、籌備會議及成立大會，均應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派員列

席。 

第十二條  
宗教社會團體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選任職員簡歷冊，送請主

管機關許可設立。 

第十三條  
宗教社會團體之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宗教派別。 
四、組織區域。 
五、會址。 
六、任務。 
七、組織。 
八、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九、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十、會員代表、理事、監事之名額、職權、任期、選任及解任。 
十一、會議。 
十二、財產之種類與保管運用方法、經費與會計及其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

程序。 
十三、章程修改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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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會團體之章程，除應載明前項事項外，並得載明解散事由與程序、解散

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第十款理事之名額，不得少於五人，最多不得超過三十一人，並須為單

數；理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

分之一。 
監事名額為理事名額三分之一，任期與理事同。 
監事相互間或監事與理事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第四章 宗教基金會 

第十四條  
宗教基金會指以特定金額之基金為設立基礎，並以推展宗教相關公益、慈善、

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事業為目的所組成之團體。 
宗教基金會分全國、直轄市及縣（市）二類，其基金數額由主管機關定

之。但直轄市及縣（市）類者，不得超過全國類之基金數額。 

第十五條  
宗教基金會之籌設，應由捐助人檢具申請書、章程及其他應備表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 
前項申請許可應備表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六條  
宗教基金會之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宗教派別。 
四、管理組織及其管理方法。 
五、董事名額、產生方式、任期、任期屆滿之改選及任期屆滿不辦理改選之處

理方式。 
六、設有監察人者，其名額、任期及產生方式。 
七、董事會之職權。 
八、財產之種類與保管運用方法、經費與會計及其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程

序。 
九、法人之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 
十、章程修改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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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基金會之章程除應載明前項事項外，並得載明解散事由與程序、解散後賸

餘財產之歸屬及其他必要事項。 

第十七條  
宗教基金會以董事會為執行機構，置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互選之。 
董事之名額，不得少於五人，最多不得超過三十一人，並須為單數；董事相互

間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置有監察人者，名額為董事名額三分之一，任期與董事同。 
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第五章 財 產 

第十八條  
宗教法人因出資、徵募購置或受贈之不動產，應造具不動產清冊送經主管機關

備查。 
前項不動產登記名義人應為該宗教法人，並由該法人章程所定有權管理之人管

理之。 

第十九條   
宗教法人之財產及基金之管理，應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監督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宗教法人之不動產，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寺院、

宮廟、教會依其章程定有所屬宗教社會團體者，不動產之處分，應先報經所屬

宗教社會團體之同意。 
前項許可應備表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宗教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應符合章程所定之宗旨；其對特定團體或個人所為

之獎助或捐贈，超過財產總額一定比率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財產總額一定比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宗教法人於本法施行前已繼續使用公有非公用土地從事宗教活動滿五年者，得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報經主管機關核轉土地管理機關，依公產管理法規辦理讓

售。 
前項供宗教目的使用之土地，得優先辦理都市計畫或使用地變更編定。 
各級政府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時，應以維護既有合法宗教用地及建築之完整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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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寺院、宮廟、教會之會計基礎採現金收付制，應設置帳簿，詳細記錄有關會計

事項。 
宗教社會團體及宗教基金會之會計年度起迄以曆年制為準，會計基礎採權責發

生制，應設置帳簿，詳細記錄有關會計事項，按期編造收支報告。 
前二項會計帳簿及憑證，準用商業會計法規定保存十年或五年。 

第二十二條  
宗教社會團體及宗教基金會應於年度開始前三個月，檢具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

畫書，報主管機關備查。 
宗教法人應於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檢具年度決算書，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宗教法人除有銷售貨物、勞務收入或附屬作業組織者外，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

定，免辦理年度結算申報。 
個人或營利事業對宗教法人之捐贈，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作為列舉扣除

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 
宗教法人接受捐贈之所得及孳息，得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免納所得稅。 

第二十四條  
私人或團體捐贈宗教法人專供宗教、教育、醫療、公益、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

福利事業等直接使用之土地，得由受贈人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

第三人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土地捐贈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

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第二十五條  
私人捐贈宗教法人之財產，專供宗教、教育、醫療、公益、慈善事業或其他社

會福利事業等使用者，得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

額。 

第二十六條  
宗教法人解散，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產得依其章程之規定，歸屬於其他宗

教法人。 
無前項章程之規定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該宗教法人主事務所或會址所在地之

地方自治團體。 
宗教法人經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廢止其登記或設立許可後，其財產

之處理，準用前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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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宗教建築物 

第二十七條  
宗教建築物指宗教團體為從事宗教活動，依建築法令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宗教建築物為社會發展之需要，經宗教建築物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許可，並符合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者，得為其他使用。 
宗教法人所有之宗教建築物供其作為宗教活動使用者，得依房屋稅條例免徵房

屋稅，其基地得依土地稅減免規則免徵地價稅。供出租使用，且其收入全部作

為宗教目的使用者，亦同。 

第二十八條   
宗教法人於不妨礙公共安全、環境安寧及不違反建築或土地使用或公寓大廈管

理法令之範圍內，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宗教法人得按其章程所定目的及財產情形，依法興辦相關教育、醫療、公益、

慈善事業或其他社會福利事業。 

第三十條   
宗教法人之宗教活動，有涉及詐欺、恐嚇、賭博、暴力、妨害風化或性自主犯

罪行為者，除依相關法律規定處罰外，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不改

善者，按其情節輕重，為下列之處分： 
一、解除法人代表、董事、理事、監事或監察人之職務。 
二、廢止其登記或設立許可。 
主管機關為前項之處分，有遴選宗教界代表及學者、專家處理宗教事務者，應

徵詢其意見。非有三分之二以上之成員出席及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時，主管機關不得為前項之處分。 

第三十一條  
宗教法人違反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二條規定或違反章程

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應按其情節輕重，

不予適用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宗教法人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得設立宗教教義研修機構；其許可條件、應備表

件、審查程序、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10−



       從宗教自由檢討「宗教團體法草案」（下） 43 

 

九十五年四月 

前項宗教教義研修機構其授予教育部認定之學位者，應依教育相關法律規定辦

理。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前，寺院、宮廟、教會附設之納骨、火化設施已滿十年者，視為宗教

建築物之一部分。但以區分所有建築物為宗教建築物者，不適用之。 
前項視為宗教建築物一部分之納骨、火化設施，其有損壞者，得於原地原規模

修建。 

第三十四條  
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登記之宗教團體，經依本法規定修正章程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後，視為依本法登記或設立之宗教法人，發給宗教法人登記證書及圖

記。 

第三十五條  
外國宗教法人經主管機關之認許，得在本國購置土地供宗教團體興建宗教建築

物使用；其認許條件、應備表件、審查程序、廢止認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六條  
非依本法設立或登記為宗教法人之個人或團體，而有經常性藉宗教信仰名義，

對外從事宗教活動之事實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清查，列冊輔

導、管理。 
前項輔導、管理，由直轄市、縣（市）制定或訂定自治法規辦理之。 

第三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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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Bills Regulating 
the Religious Freedom of Religious 

Groups (2) 

 Yue-Dian Hsu * Jing-Fan Chou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imed to clarify the meanings of the basic right of 
religious freedom, which is protected by Clause 13 of the Constitution. 
Is it actually necessary to protect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at the 
present time as a basic right? Can a country directly regulate the reli-
gious life of its people by means of legislation? If the answer is yes, 
then how can the country regulate it without violating the constitutional 
demand for protection of this basic right? These questions are addressed 
in th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Moreover,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a draft made by the Executive Yuan are 
also main points examined in this article. 

Keywords: self-determination, freedom of religion, religious communities,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religious neutrality,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bills regulating religious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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